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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项目概况

2005 年开始，全市推进新一轮设施菜菜田建设，采用财政支持为

主的投入模式，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设施菜田基地，保障了上海蔬菜

的基本稳定供应，按照上海市农业发展规划的实施及落实，至 2017 年，

上海市已建成设施菜田面积约 18.95 万亩，其中保护地面积 5.9 万亩，

露地 13.05 万亩。从 2011 年开始，每年对通过验收的设施基地开展考

核，基本保证了设施菜田建设形成的各类设施正常运行，保障设施菜

田长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加强设施菜田资产管理，实现项目建设与

资产管理并重，保障设施菜田长效运行，保持财政性资产完整有效，

是实践科学发展管理的必然要求。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本市确保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工作责任制考核办法的通知》（沪府

办[2013]64 号）的要求，为稳定本市以绿叶菜为主的地产蔬菜生产基

地，确保上海特大型城市蔬菜供应安全，在各区县、市有关单位资产

管理的基础上，市农委组织开展对各区县、市有关单位设施菜田财政

性资产管理情况的考核，2015 年，根据这项工作实施情况，修改制定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沪农委

[2015]331 号）,并开展考核工作，对合格的基地进行奖励，同时，就

2015-2017 年考核情况安排资金 3756.32 万元。

二、绩效评价情况

（一）评价结论

经评价，2015-2017 年设施菜田管护专项总得分为 89.42 分，属于

“良”。其中，项目决策类指标权重为 10分，得 7.70 分，得分率 77.50%；

项目管理类指标权重为 32分，得 30.67 分，得分率 95.84%；项目绩效

类指标权重为 58分，得 51 分，得分率 87.93%。

（二）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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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委根据考核合格情况安排考核奖励预算并下拨，根据《关于

下达 2015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金的通知》（沪

农委〔2015〕383 号）、《关于下达 2016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

工作考核奖励资金的通知》（沪财农〔2017〕7号）、《关于下达 2017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金的通知》（沪财农〔2018〕

104 号）等批复内容，2015-2017 年设施菜田管护专项的预算总额为

3756.32 万元，其中，2015 年预算安排 1220.43 万元，2016 年安排预

算 1251.46 万元，2017 年安排预算 1284.43 万元，鉴于本项目属于先

考核后拨付的情况，预算以合格面积为依据进行编制并下拨，因此预

算执行率 100%

（三）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

2015-2017 年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考核均按计划完成，其中 2015

年考核设施菜田面积 18.850 万亩，合格面积 15.70 万亩，共发放考核

奖励资金 1220.43 万元。2016 年考核设施菜田面积 18.18 万亩，合格

面积 15.44 万亩，发放考核奖励资金 1251.46 万元；2017 年考核设施

菜田面积18.20万亩，合格面积14.67万亩，共发放考核奖励金1284.43

万元。

三、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

1、建立了健全的项目管理制度，有效地保证了项目的实施

上海市农委和市财政局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5 年联合出台了《关

于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沪农委〔2009〕221 号）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沪农委〔2015〕

331 号）等相关政策文件，并有效落实相关政策，每年对通过验收的设

施基地开展考核，基本保证设施菜田建设形成的各类设施正常运行，

保障上海市设施菜田有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3

2、有序开展年度考核工作，设施菜田管理持续加强

上海市农委于一般于年初下发相关考核通知，如 2017 年 3月下发

《关于开展 2017 年度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考核工作》（沪农委

〔2017〕51号），并在各区农委及上实、光明等单位完成自评后，开

展抽查，近年来，考核越驱严格，现场考核的面也有所扩大，抽查考

核面积约为 3.7 万亩。

（二）存在的问题

1、项目绩效目标不够明确细化，考核资金使用监管有待加强

根据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提供的预算资料，项目单位在编制预算时，

相关绩效目标和细化相关绩效指标不够明确细化，不利于项目实施做

出全面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另外，

本项目的考核奖励资金下拨至各区及相关单位管护专项后，对考核奖

励资金使用情况未能进一步跟踪及掌握，未就该笔专项资金进行独立

的核实，无法充分掌握并了解考核奖励资金的实际用途，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项目的实施效果。

2、缺乏老旧设施菜田退出机制，不利于项目的长效管理

根据市农委 2015 至 2017 年对于设施菜田管护专项考核情况的了

解，有一半的不合格设施菜田是 2007 年之前建成，设施虽然在管护中，

仍然不能完全满足生产需要，且这部分菜田特别是露地菜田退出蔬菜

生产情况逐年增加。同时，对于考核结果的应用情况对于未得到充分

体现，对于考核中不合格的设施菜田基地的指导和督促有待进一步加

强，考核结果的应用及长效管理制度的缺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市

设施菜田合格情况。

（三）改进措施

1、完善项目绩效目标，加强考核奖励资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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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市农委可依据项目的立项内容及批复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及

需要，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明确项目具体目标，并参考国家、行业等适

合的标准，进一步细化、量化项目绩效目标。同时，建议市农委加强

对下拨的考核奖励资金的监管，一方面可要求各区农委及相关单位阶

段性上报考核奖励资金的使用情况，另一方面，可定期对考核奖励资

金开展相关审计，以加强对考核奖励资金使用的监管。

2、健全考核后续管理制度，加强对不合格设施基地的督导

一是对老旧设施菜田应出台相应的退出机制或提升改造措施，使

得设施菜田的发展符合生产发展的实际；二是健全考核后续管理制度，

可从考核结果应用、不合格设施菜田相应的整改、以及对于不合格设

施菜田基地所在地的主管部门的相关督促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制

度，以保障设施菜田高质运营和服务上海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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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 年设施菜田管护专项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引 言

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部门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绩效，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沪财绩〔2014〕22 号），汉华评值（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受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委托，对 2015-2017 年设施菜田管护专项进行

绩效评价。我公司根据专家审议后修改完善的工作方案开展本次评价，

经过合规性检查、数据采集、访谈、社会调查等必要的评价程序，采

用绩效分析和统计方法，在梳理、分析评价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

本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的背景和目的

背景：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菜篮子虽小，却是关乎

民生的大事。菜田、菜地是保障百姓蔬菜供应的基础和根本。随着现

代农业的发展，设施菜田已经成为基本农田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改善蔬菜生产条件，增强市郊蔬菜生产基地抗御各种自然灾害

的能力，保证以绿叶菜为主的郊菜自给率，确保上海特大型城市蔬菜

供应的安全，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生态环境，扎实推进上海新农

村建设。2005 年开始，全市推进新一轮设施菜菜田建设，采用财政支

持为主的投入模式，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设施菜田基地，保障了上海

蔬菜的基本稳定供应，按照上海市农业发展规划的实施及落实，至 2017

年，上海市已建成设施菜田面积约 18.95 万亩，其中保护地面积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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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露地 13.05 万亩。

为保护本市地产蔬菜生产能力，实现项目建设与资产管理并重，

保障设施菜田长效运行，2009 年市农委、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关于

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财政性资产，按照建设项目

的账户核算要求，是指项目建成以后经竣工结算而形成的竣工工程中

属于各级财政投入的那部分资产。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

益、谁负责”等原则。并落实相关政策，明确了资产性质和资产归属，

明确了管理责任和资产管理部门，做好了新建资产的登记造册。

同时，从 2011 年开始，每年对通过验收的设施基地开展考核，基

本保证了设施菜田建设形成的各类设施正常运行，保障设施菜田长效

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加强设施菜田资产管理，实现项目建设与资产管

理并重，保障设施菜田长效运行，保持财政性资产完整有效，是实践

科学发展管理的必然要求。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本市确

保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工作责任制考核办法的通知》（沪府办

[2013]64 号）的要求，为稳定本市以绿叶菜为主的地产蔬菜生产基地，

确保上海特大型城市蔬菜供应安全，在各区县、市有关单位资产管理

的基础上，市农委组织开展对各区县、市有关单位设施菜田财政性资

产管理情况的考核，2015 年，根据这项工作实施情况，修改制定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沪农委[2015]331

号）,并开展考核工作，对合格的基地进行奖励，同时，就 2015-2017

年考核情况安排资金 3756.32 万元。

目的：通过设施菜田的养护，改善蔬菜生产条件，增强市郊菜田

抗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以绿叶菜为主的郊菜自给率，确保上

海特大型城市蔬菜供应安全的重要保证。进一步加强设施菜田资产管

理，实现项目建设与资产管理并重，保持财政性资产完整有效，确保

设施菜田可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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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依据

1、《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本市确保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

工作责任制考核办法的通知》（沪府办[2013]64 号）:“考核对象:闵

行区、嘉定区、宝山区、浦东新区、奉贤区、松江区、金山区、青浦

区、崇明县等 9个区县（以下简称"9个区县"）及光明食品集团、上实

集团”；

2、《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沪农委

〔2015〕331 号）：“市农委在各区县、市有关单位资产管理的基础上，

组织开展对各区县、市有关单位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情况的考

核”；

3、《关于下达 2015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

金的通知》（沪农委〔2015〕383 号）：“按照保护地每亩奖励 200

元和露地每亩奖励 25元的标准，合计奖励资金为 1220.43025 万元”；

4、《关于下达 2016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

金的通知》（沪财农〔2017〕7 号）：“按照保护地每亩奖励 200 元和

露地每亩奖励 25 元的现行规定，合计下达奖励资金为 1251.46475 万

元”；

5、《关于下达 2017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

金的通知》（沪农委〔2018〕104 号）：“按照保护地每亩奖励 200

元和露地每亩奖励 25元的现行规定，2017 年度全市共安排该项奖励资

金 1284.43 万元”。

（三）项目情况说明

2015-2017 年设施菜田管护专项，实施内容主要为市农委在各区

县、市有关单位资产管理的基础上，对各区县、市有关单位设施菜田

财政性资产管理情况的考核及考核奖励发放情况，实施时段为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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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的考核内容包括：

1、考核对象及方式：考核对象为各区、各单位已经验收的设施菜

田；考核方式为在区县全面自查的基础上，市农委组成检查小组进行

抽查考核；

2、考核内容包括：

（1）管理情况：制定管理细则，要求制定详尽的实施细则；明确

管理主体，要求必须为镇级以上单位；实施资产界定，要求实施资产

界定落实资产档案。

（2）生产情况：要求场容场貌情况保持良好，土壤保护情况良好。

（3）维护情况：要求管棚设施部分维护良好，基础及水利设施部

分维护良好。

（4）专账情况：资金管理，要求按规定设立维护资金专账，维护

资金按规使用，区县财政配套管护资金。资料管理，要求审批、审价、

验收等手续齐全，并签订维修合同。

（5）其他：被考核设施菜田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直接评定为不合

格：基地未按规定主要从事蔬菜生产的；存在仓库、管理用房、净菜

棚等设施移作他用的基础；具体管理主体提取资金或上年度市级考核

奖励资金未足额及时到账。

3、市级考核奖励标准：考核合格的情况下，保护地设施菜田每年

200 元/亩；露地设施菜田每年 25 元/亩。补助金于考核年度的次年拨

付，并纳入区县管护基金统一管理。

（四）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目标

通过设施菜田的养护，改善蔬菜生产条件，增强市郊菜田抗御各

种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以绿叶菜为主的郊菜自给率，确保上海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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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市蔬菜供应安全的重要保证。进一步加强设施菜田资产管理，实

现项目建设与资产管理并重，确保本市设施菜田数量不减少，保持财

政性资产完整有效，确保设施菜田可持续运行。

2.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预算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和调研访谈，评价人员将根据项目

总目标及项目实施内容分解年度绩效目标：

（1）完成 11 个区域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面积

18.95 万亩；

（2）11 个区域考核补贴发放完成率 100%；

（3）11 个区域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按计划进度完

成；

（4）11 个区域考核准确率 100%；

（5）合格设施菜田有所增长；

（6）设施菜田设施完好率 100%；

（7）设施菜田在用准确 100%；

（8）蔬菜供应安全事件零发生；

（9）受益对象满意度不低于 90%；

（10）长效管理制度建设情况良好。

（五）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市农委根据考核合格情况安排考核奖励预算并下拨，根据《关于

下达 2015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金的通知》（沪

农委〔2015〕383 号）、《关于下达 2016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

工作考核奖励资金的通知》（沪财农〔2017〕7号）、《关于下达 2017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金的通知》（沪财农〔2018〕

104 号）等批复内容，2015-2017 年设施菜田管护专项的预算总额为

3756.32 万元，其中，2015 年预算安排 1220.43 万元，下拨 12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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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2016 年安排预算 1251.46 万元，下拨 1251.46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2017 年安排预算 1284.43 万元，下拨 1284.43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鉴于本项目属于先考核后拨付的情况，预算

以合格面积为依据进行编制并下拨，因此预算执行率 100%，详见表一。



表 1：项目预算资金明细表

单位：亩、元

序

号
区县

2015 年合格面积
2015 年金额

2016 年合格面积
2016 年金额

2017 年合格面积
2017 年金额 总金额

保护地 露地 保护地 露地 保护地 露地

1 闵行 1500 202 305,050.00 1485 202 302,050.00 1500 202 305,050.00 912,150.00

2 嘉定 5301 5903 1,207,775.00 6066 5903 1,360,775.00 5966 2575 1,257,575.00 3,826,125.00

3 宝山 1125 4307 332,675.00 1125 3023 300,575.00 1084 4017 317,225.00 950,475.00

4 浦东 8566.9 2894 1,785,730.00 8561.9 2528 1,775,580.00 11217.3 5087 2,370,635.00 5,931,945.00

5 奉贤 3192 2493 700,725.00 3422 7274 866,250.00 3672 7274 916,250.00 2,483,225.00

6 松江 4675 3358 1,018,950.00 4873 3080 1,051,600.00 4875 1250 1,006,250.00 3,076,800.00

7 金山 9030 13770 2,150,250.00 9060 13070 2,138,750.00 10064 13070 2,339,550.00 6,628,550.00

8 青浦 3940 15457.5 1,174,437.50 3957.1 13757.5 1,135,357.50 3,957.10 10,553.30 1,055,252.50 3,365,047.50

9 崇明 5879.8 38410 2,136,210.00 6807.3 33390 2,196,210.00 6,007.30 27502 1,889,010.00 6,221,430.00

10 光明 3900 19900 1,277,500.00 3900 19900 1,277,500.00 3900 19900 1,277,500.00 3,832,500.00

11 上实 200 3000 115,000.00 200 2800 110,000.00 200 2800 110,000.00 335,000.00

12 合计 47309.7 109695 12,204,302.50 49457.30 104,927.50 12,514,647.50 52442.70 94230.30 12,844,297.50 37,563,247.50

注：保护地设施菜田每年 200 元/亩；露地设施菜田每年 25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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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完成情况

2015-2017 年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考核均按计划完成，其中 2015

年考核设施菜田面积 18.85 万亩，合格面积 15.70 万亩，共发放考核

奖励资金 1220.43 万元，2016 年考核设施菜田面积 18.18 万亩，合

格面积 15.44 万亩，发放考核奖励资金 1251.46 万元；2017 年考核

设施菜田面积 18.20 万亩，合格面积 14.67 万亩，共发放考核奖励金

1284.43 万元。

（七）项目的相关方及其关联

本项目的相关方主要为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各区（县）的蔬菜主

管部门、项目涉及的设施菜田基地管理单位等。

1、项目主管部门：上海市农业委员会

2、项目实施单位：上海市农业委员会

3、项目服务对象：各区县设施菜田生产基地、光明食品（集团）

（八）项目的组织及管理

1、项目组织管理

设施菜田是郊区基本农田的种植组成部分，管理好该部分资产是

各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各区县农委、光明、上实等

市有关单位是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责任主体，市农委及市财政

局是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监督考核主体。项目的主要实施部门

为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主要工作包括：编制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

意见并制定实施方案；按照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意见要求，组织

考核工作；整理保管项目有关资料。

2、项目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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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具体实施流程为：（1）各区县农委、光明、上实等市有

关单位对设施农田财政性资产实施管理并自评；（2）各区县农委、

光明、上实等市有关单位自评完成后向农委书面上报考核工作总结、

资产管理考核汇总表；（3）市农委对各区县农委、光明、上实等市

有关单位上报的自评组织开展抽查验收考核工作；（4）抽查验收考

核工作完成后市农委根据考核结果发放考核奖励补贴。

自评、上报 核实、抽查

发放奖励

图 1：项目实施流程图

3、资金拨付流程

项目立项后，由市农委对各区县农委、光明、上实等市有关单位

上报的自评组织开展抽查验并核组织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核定考核奖

励资金。按标准将考核合格的奖励资金通过市财政发放至区县管护基

金统一管理，并下拨到各乡镇，由乡镇所在基地申请使用。

报送 下发 下发

4、项目的核心制度

项目实施的核心业务管理制度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本

市确保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工作责任制考核办法的通知》（沪府办

[2013]64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

（沪农委〔2015〕331 号）等。

项目实施的核心财务管理制度主要为《上海市农业委员会财务管

各区农委、市有

关单位

市农委 各区县、市有关

单位

市农委 市财政 各区县管护

基金账户
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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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以及相关设施菜田管护资金使用要求等。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目的

1、通过对项目设立的背景、意义，项目内容、项目现状的深入

调研和分析，了解 2015-2017 年设施菜田管护专项的实施情况，为全

面、客观、公正对项目作出绩效评价提供依据；

2、通过评价，揭示 2015-2017 年设施菜田管护专项的产出和效

果情况，及整体绩效情况；

3、通过评价，发现项目资金运用、项目管理、项目执行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提升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评价依据

1、《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本市确保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

应工作责任制考核办法的通知》（沪府办[2013]64 号）；

2、《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沪农

委〔2015〕331 号）；

3、《关于下达 2015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

金的通知》（沪农委〔2015〕383 号）；

4、《关于下达 2016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

金的通知》（沪财农〔2017〕7号）；

5、《关于下达 2017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

金的通知》（沪财农〔2018〕104 号）；

6、《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22 号）；

7、其他和项目有关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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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体系

1、绩效评价指标确定原则

（1）相关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与绩效目标有直接的联系，能

够恰当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

（2）重要性原则。优先使用最具评价对象代表性、最能反映评

价要求的核心指标。

（3）可比性原则。对同类评价对象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指标，

以便于评价标准的规范和评价结果可相互比较。

（4）系统性原则。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定量指标量

化，定性指标可衡量，系统反映财政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5）经济性原则。通俗易懂、简便易行，数据的获得考虑现实

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2、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

指标体系包括评价指标表和基础表两部分，评价指标表是评价的

依据，基础表是支持评价的基础数据。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项目决策、

项目管理、项目绩效三个方面对其财政支出进行评价，权重分别为

10%、32%和 58%。指标权重设计遵循了以结果为导向原则，并适度关

注过程管理。本次绩效评价的指标权重设计，在上海市财政支出绩效

评价指标框架的基础上对二、三级指标进行细分，根据二、三级指标

与绩效目标的匹配性、在指标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一级指标的影响程

度来合理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比例结构。

评价标准主要是参照计划标准和历史标准制定。对于已经制定计

划目标的指标，则直接用实际情况与计划情况相比较进行评价。对于

没有制定计划目标的指标，则参照历史标准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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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用以下评价方法：

（1）比较法，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况、

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

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3）公众评判法，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

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四）绩效评价实施情况

自 2018 年 9 月项目启动会以来，项目组在前期调研的情况下，

完成了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明确了评价的目的、方法、原则、指

标体系、标准、社会调查方案等，于 2017 年 10 月初通过了该方案的

专家论证。2017 年 10 月，项目组严格按照工作方案，经过了数据采

集、问卷调查、访谈、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等环节，顺利完成了绩效

评价报告工作。

1、基础数据采集

2018 年 10 月 10 日-2018 年 10 月 18 日，由上海市农业委员会进

行 2015-2017 年设施菜田管护专项的基础数据填报工作，并经汉华绩

效评价小组核对汇总。

（1）财务数据

财务数据是指财政投入的资金量，以及资金的支出情况，评价人

员通过核查预算部门财务部提供的项目批复文件、项目相关合同、项

目实施情况资金支出情况、相关费用付款清单和相关凭证；并且根据

预算部门填写的基础数据表逐项进行核实；核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和其他数据统计资料。采用查看会计账册等手段调查项目资金使用是



13

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支付规定、是否出现截留、滞留、挤

占、挪用、套取专项资金的现象，必要时将追溯以往年度的资金使用

情况。

（2）业务数据

设施菜田管护专项目标、管护完成情况、考核情况、产能、蔬菜

质量情况等数据，通过市农委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以及调研统计。

2、问卷调研

汉华绩效评价小组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根据项目的实际完成情

况确定进行问卷调查的单位数量为 30 家。2018 年 10 月 25 日-2018

年 10 月 31 日，项目组选取了项目涉及的 30家设施菜田基地的负责

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完成后，由汉华绩效评价小组工作人员即时

回收并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对社会满意度进行打分。

3、访谈调研

2018 年 10 月 20 日-2018 年 10 月 25 日，根据工作方案，项目组

对上海市农业委员会蔬菜办公室、各区（县）的相关部门、项目涉及

的设施菜田基地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访谈，针对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管理情况、工作取得的成绩与效益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

建议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了解。

4、数据分析及撰写报告

2018 年 11 月 01 日-2018 年 11 月 15 日，项目组根据绩效评价的

原理和规范，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评分，并提炼结论撰写

报告，按时上报委托方。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经评价，2015-2017 年设施菜田管护专项总得分为 89.42 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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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良”。其中，项目决策类指标权重为 10分，得 7.70 分，得分率

77.50%；项目管理类指标权重为 32分，得 30.67 分，得分率 95.84%；

项目绩效类指标权重为 58分，得 51 分，得分率 87.93%。

（二）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分析

项目决策指标从项目立项和项目目标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

战略目标适应性、立项依据充分性符合管理要求，绩效目标合理性有

所欠缺。

表 3：项目决策指标及分值

指标 权重 得分

A11战略目标适应性 4 4.00

A12立项依据充分性 3 3.00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3 0.75

A11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符合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按照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意见

要求，组织考核工作”的机构职能，同时也符合蔬菜办公室“协助市

农委编制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意见并制定实施方案”的职责，同

时，项目实施目的是为了保证了设施菜田建设形成的各类设施正常运

行，保障设施菜田长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目标明确并符合设施

菜田管理的相关要求，得满分。

A12立项依据充分性

项目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本市确保蔬菜生产保障市

场供应工作责任制考核办法的通知》（沪府办[2013]64 号）:“考核

对象:闵行区、嘉定区、宝山区、浦东新区、奉贤区、松江区、金山

区、青浦区、崇明县等 9个区县（以下简称"9个区县"）及光明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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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上实集团”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

见》（沪农委〔2015〕331 号）：“市农委在各区县、市有关单位资

产管理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对各区县、市有关单位设施菜田财政性资

产管理情况的考核”等相关要求立项，立项依据充分，得满分。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根据查阅项目的立项申请、批复和其他相关资料，预算部门针对

项目设置了整体的绩效目标，但绩效目标未具体细化成指标，未通过

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扣权重的 3/4，效目标合理性仍需

进一步加强，得 0.75 分

2、项目管理分析

项目管理指标从投入管理、财务管理、实施管理三个方面分析。

其中，预算执行率、预算编制的合理性、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资金

使用情况、财务监控有效性、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补贴标准管理有

效性、进度管理有效性、考核管理有效性、档案管理有效性符合要求，

但财务监控有效性需进一步加强。

表 4：项目管理指标及分值

指标 权重 得分

B11预算执行率 6 6.00

B12 预算编制的合理性 3 3.00

B21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00

B22 资金使用情况 4 4.00

B23 财务监控有效性 2 0.67

B31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4 4

B32 补贴标准管理有效性 3 3

B33 进度管理有效性 3 3

B34 考核管理有效性 3 3

B35 档案管理有效性 2 2

B11 预算执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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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委按年度考核合格情况安排考核奖励预算，2015-2017 年设

施菜田管护专项的预算总额为 3756.32 万元，其中，2015 年预算安

排 1220.43 万元，2016 年安排预算 1251.46 万元，2017 年安排预算

1284.43 万元，预算资金于考核后第二年度下拨，预算执行率 100%，

该指标得满分。

B12预算编制的合理性

根据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提供的预算资料，项目有明确的数量和价

格，预算中的单价标准以《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

的意见》（沪农委〔2015〕331号）中以“保护地每亩奖励 200 元和

露地每亩奖励 25 元”确定的标准为测算依据，预算中的数量为各区

设施菜田的面积，预算编制合理，得满分。

B21财务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根据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提供的资料，项目具有明确的收支审批制

度、内部稽核制度、内部牵制制度、预算管理制度，项目财务管理制

度健全，得满分。

B22资金使用情况

通过对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提供的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抽

查部分的资金使用符合相关制度规定和拨付流程，且抽查部分未出现

截留、滞留、挤占、挪用、套取专项资金的现象，抽查部分做到专款

专用，得满分。

B23财务监控有效性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针对本项目设置了专门的账户来管理专项资

金，项目资金先由市农委下拨到区农委的专户中，区农委根据辖区内

各镇设施菜田的情况将资金下拨至各镇。但市农委对于各区及相关单

位对考核奖励资金的使用及相关监控有有待加强，本项目的考核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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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下拨至各区及相关单位管护专项后，对各单位的资金使用情况未

进一步跟踪及掌握，未能就该笔专项资金进行独立的审核，无法充分

掌握并了解考核奖励资金的实际用途，财务监控有效性需进一步加

强，扣权重的 2/3，得 0.67 分。

B31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的管理制度主要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本市确保蔬

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工作责任制考核办法的通知》（沪府办[2013]64

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沪农委

〔2015〕331 号），其中详细规定了项目的奖励标准、进度管理、考

核及验收要求及档案管理制度，得满分。

B32 补贴标准管理有效性：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上海

市农业委员会对 11 个区域的考核均严格以《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菜

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沪农委〔2015〕331 号）中以“保护地

每亩奖励 200 元和露地每亩奖励 25 元”的标准对考核合格的设施菜

田基地进行补贴，补贴标准管理有效，得满分。

B33进度管理有效性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在项目申报时

建立了较为明确的进度计划，于每年 9 月份要求各区完成自评，市农

委于 11 月完成对各区的抽评，2015 至 2017 年未出现进度出偏差的

情况，进度管理有效，得满分。

B34 考核管理有效性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2015-2017年设施菜田管护专项，

主要为市农委在各区县、市有关单位资产管理的基础上，对各区县、

市有关单位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在自评情况下再予以考核，考核

内容主要包括设施菜田基地管理情况、生产情况、维护情况、专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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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等方面。根据 2015-2017 考核结果，项目考核管理有效，得满分。

B35档案管理有效性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沪农

委〔2015〕331号）规定，设施菜田建设完成并验收结束后，区县农

委和市有关单位应按项目材料归档目录将材料装订成册分别报市、区

农委，市农委对每年的考核资料及相关考核结果均整理归档，档案管

理有效，得满分。

3、项目绩效分析

项目绩效指标从项目产出和效果两个方面分析。其中，考核完成

率、考核补贴发放完成率、考核完成及时率、考核准确率、设施菜田

设施完好率、设施菜田在用准确率、蔬菜供应安全情况、受益对象满

意度等指标符合要求，合格设施菜田增长率、长效管理制度建设指标

有所不足。

表 5：项目绩效指标及分值

指标 权重 得分

C11 考核完成率 8 8.00

C12 考核补贴发放完成率 6 6.00

C13 考核完成及时率 6 6.00

C14 考核准确率 8 8.00

C21 合格设施菜田增长率 5 0

C22 设施菜田运行完好率 5 5.00

C23 设施菜田在用准确率 5 5.00

C24 蔬菜供应安全情况 4 4.00

C25 受益对象满意度 8 8.00

C26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3 1.00

C11考核完成率

2015 年至 2017 年，上海市合格设施菜田基地分布于闵行、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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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浦东、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光明（食品）集团、

上实集团等 11 处设施菜田基地，合格的设施菜田基地面积分别为

157004.20 亩、154384.80 亩、146673.00 亩，根据《关于下达 2015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金的通知》（沪农委

〔2015〕383 号）、《关于下达 2016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

作考核奖励资金的通知》（沪财农〔2017〕7 号）、《关于下达 2017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金的通知》（沪财农

〔2018〕104 号）等文件显示，2015 至 2017 年，对 11 处设施菜田基

地的考核面积分别共为 18.85 万亩、18.18 万亩、18.20 万亩考核完

成率为 100%，得满分。

C12 考核补贴发放完成率

根据《关于下达 2015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

资金的通知》（沪农委〔2015〕383 号）、《关于下达 2016 年度施

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金的通知》（沪财农〔2017〕7

号）、《关于下达 2017 年度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奖励资

金的通知》（沪财农〔2018〕104 号）等文件要求，2015 至 2017 年

就考核补贴资金分别应发放 1220.43 万元、1251.46 万元、2017 年

1284.43 万元，实际分别下发 1220.43 万元、1251.46 万元、2017 年

1284.43 万元，考核补贴发放完成率 100%，得满分。

C13 考核完成及时情况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相关考核资料，市农委于每年 9 月份要

求各区完成自评，在各区及相关单位完成自评后，市农委于 11 月完

成对各区的抽评，并于考核后的第二年度下发考核奖励资金，考核完

成及时，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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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考核准确率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考核资料，市农委在各区县农委、光明、

上实等市有关单位对设施农田财政性资产实施自评后组织开展抽查

考核工作，如 2017 年考核面积 18.2 万亩，抽查考核面积约为 3.7 万

亩，根据抽查情况显示，11 个地区的自评情况基本属实，考核准确

率 100%，得满分。

C21合格设施菜田增长率

根据 2015 至 2017 年考核情况显示，2015 年至 2017 年，合格设

施菜田面积分别为 157004.20 亩、154384.80 亩、146673.00 亩，三

年的合格设施菜田增长率均小于零，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不得分。

C22设施菜田运行完好率

根据2015至2017年考核情况以及评价组的走访情况显示，闵行、

嘉定、宝山、浦东等 11 个区域的设施菜田的均可保障基本运行，损

坏的设施均得到了及时修缮，设施菜田运行完好率 100%，得满分。

C23设施菜田在用准确率

根据2015至2017年考核情况以及评价组的走访情况显示，闵行、

嘉定、宝山、浦东等 11 个区域的设施菜田均在用，并按要求种植绿

叶菜，未出现荒废及种植其他作物的情况，设施菜田在用准确率100%，

得满分。

C24 蔬菜供应安全情况

根据项目单位反馈以及评价人员查阅媒体及其他渠道的相关信

息，2015 年至 2017 年未出现蔬菜供应安全情况，得满分。

C25 受益对象满意度

评价人员从考核开展方式、考核结果、考核相关补贴、施菜田基

地的现在的管护情况、维修养护及时情况以及设施菜田管护的整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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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等方面对设施菜田基地进行考察。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受益对象对

设施菜田管护专项的总体满意度为 91.14%。其中，对考核开展方式

的满意度为 90.35%；对考核结果的满意度为 91.68%；对考核相关补

贴的满意度为 90.58%；对施菜田基地的现在的管护情况的满意度为

92.14%；对维修养护及时情况的满意度为 91.22%；对项目的整体开

展情况的满意度为 90.86%。满意度高于 90%，得满分。

C26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及与设施菜田基地负责人的访谈，

考核结果的应用主要体现于考核补贴的发放，对于设施菜田基地品质

提升及保障情况未有充分体现，2015 至 2017 年的合格设施菜田基地

有所下降，且缺少老旧的设施菜田的退出机制。另外，对于不合格的

设施菜田基地的督促及指导，未有充分体现。综上所述，该指标得 1

分。

四、评价意见

（一）主要经验

1、建立了健全的项目管理制度，有效地保证了项目的实施

上海市农委和市财政局联合出台了分别于2009年和2015年出台

了《关于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沪农委〔2009〕221

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的意见》（沪农委

〔2015〕331 号）等相关政策文件，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

受益、谁负责”等原则，有效落实相关政策，明确资产性质和资产归

属，以及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责任和资产管理部门，做好新建资

产的登记造册严格按照项目管理要求，每年对通过验收的设施基地开

展考核，基本保证设施菜田建设形成的各类设施正常运行，保障上海

市设施菜田有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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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序开展年度考核工作，设施菜田建设和管理持续加强

上海市农委于一般于年初下发相关考核通知，如 2017 年 3 月下

发《关于开展 2017 年度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考核工作》（沪农

委〔2017〕51 号），并在各区农委及上实、光明等单位完成自评后，

开展抽查，近年来，考核越驱严格，现场考核的面也有所扩大，抽查

考核面积约为 3.7 万亩。

（二）存在的问题

1、项目绩效目标不够明确细化，考核资金使用监管有待加强

根据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提供的预算资料，本项目在申请及编制预

算时，对预算的编制较为明细，有明确的数量和价格，且相关依据较

为充实，但项目单位在编制预算时，相关绩效目标和细化相关绩效指

标不够明确细化，不利于项目实施做出全面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影响

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另外，本项目的考核奖励资金下拨至各

区及相关单位管护专项后，对各单位的资金使用情况的监控以及跟踪

有待进一步加强，对考核奖励资金使用情况未能进一步跟踪及掌握，

未就该笔专项资金进行独立的核实，无法充分掌握并了解考核奖励资

金的实际用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的实施效果。

2、缺乏老旧设施菜田退出机制，不利于项目的长效管理

根据市农委2015至2017年对于设施菜田管护专项考核情况的了

解，有一半的不合格设施菜田是 2007 年之前建成，这部分菜田由于

建成时间较长，设施虽然在管护中，仍然不能完全满足生产需要，并

且由于蔬菜经营效益的下降，导致这部分菜田特别是露地菜田退出蔬

菜生产情况逐年增加。同时，对于考核结果的应用情况对于未得到充

分体现，对于考核中不合格的设施菜田基地的指导和督促有待进一步

加强，不利于项目的长效管理。考核结果的应用及长效管理制度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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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市设施菜田合格情况，2015 年至 2017 年，

合格设施菜田面积分别为 157004.20 亩、154384.80 亩、146673.00

亩，逐年有所下降。

（三）改进措施

1、完善项目绩效目标，加强考核奖励资金监管

针对项目未设置相关绩效目标，考核资金使用监管有待加强的情

况，建议市农委可依据项目的立项内容及批复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及

需要，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明确项目具体目标，并参考国家、行业等适

合的标准，进一步细化、量化项目绩效目标。同时，建议市农委加强

对下拨的考核奖励资金的监管，一方面可要求各区农委及相关单位阶

段性上报考核奖励资金的使用情况，另一方面，可定期对考核奖励资

金开展相关审计，以加强对考核奖励资金使用的监管。

2、健全考核后续管理制度，加强对不合格设施基地的督导

一是对老旧设施菜田应出台相应的退出机制或提升改造措施，使

得设施菜田的发展符合生产发展的实际；二是健全考核后续管理制

度，建议市农委一方面加强设施菜田基地财政性资产考核后续长效管

理制度建设，可从考核结果应用、不合格设施菜田相应的整改、以及

对于不合格设施菜田基地所在地的主管部门的相关督促等方面进一

步完善相关制度，以保障设施菜田高质运营和服务上海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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